
附件 1：

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岩土工程与工程测量分会           

信息化水平评价办法
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岩土工程与工程测量分会对勘察企

业信息化建设的工作安排，通过开展勘察企业信息化评价，更好地指导和推进勘

察企业信息化，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，促进勘察企业做大做强，提高核心竞

争力，结合勘察企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岩土工程与工程测量分会会员单位

及相关工程勘察企业（以下简称勘察企业）。

第三条  本办法以《工程勘察企业信息化建设指南及评价体系》提出的勘察

企业信息化的基本原则、发展目标、建设内容和保障措施为依据，建立特定的指

标体系和权重体系，通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，对勘察企业一定时期内的信息化过

程和信息化效果作出评价。

第四条  勘察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遵循的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，客观反映企

业信息化现状，数据采集要真实准确，评价结果公正。

第五条 勘察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以勘察企业的总体水平为对象，实行自评

和复评相结合。评价结果共分五个级别。

第二章 自  评

第六条 自评是通过指标数据采集计算各勘察企业年度信息化水平指数，确

定自评结果。

第七条  自评指标体系由指标和指标权重两部分构成。指标包括要素指标和

要素分项指标；指标权重是指按照德尔菲法确定的要素指标和要素分项指标的权

重。

  第八条  指标数据采集与指数计算方法。

  （一）按照要素指标和要素分项指标，编制《年度勘察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

数据采集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数据采集表》），并由勘察企业根据企业信息化的总体

情况，真实、准确地填报数据。



  （二）指数计算方法。 

  1．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，使量纲不同的各类指标值转化为可以直接进

行计算的数值。 

  2．从具体的指标开始，逐项分层加权计算，形成要素级指数分值。 

3． 对各要素指数分值进行加权合成，得出各勘察企业年度信息化水平指数。 

  第九条  根据各勘察企业填报的数据计算出各自的年度信息化水平指数，作

为企业的自评结果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复评，确定各勘察企业年度信息化水平级

别。 

第三章  复  评 

第十条  由分会组织5至7名专家进行复评，对勘察企业自评结果进行复核。

第十一条  通过审核各勘察企业在不同级别的各项特征指标上的得分，确定

其年度信息化水平级别。

第十二条 勘察企业年度信息化水平被划分为 A、B、C、D、E 共五个级别。

根据五个级别的定义，在指标体系中选取部分指标作为不同级别的特征指标，明

确不同级别在特征指标项上的达标分数。

第十三条  复评分为两个步骤。第一步，根据各企业的自评结果，将其划分

到不同的级别。划分标准为：90——100分为 A级、80——89分为 B级、60——

79分为 C级、40——59分为 D级、39分以下为 E级。第二步，审核其在各个级

别特征指标项上是否达标。其中 80%以上的特征指标项得分均达标时，方可判定

年度信息化水平达到该级别。

第十四条 复评结束后，形成年度勘察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最终结果，包括

各勘察企业年度信息化水平指数、水平级别和评价报告，然后将评测得分和需要

改进的建议提交被评单位。

第十五条  复评结果报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岩土工程与工程测量分会批准，适

时向测评单位进行授牌，并在分会网站向社会公布评测结果。

第四章  附  则

第十六条  本评价办法由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岩土工程与工程测量分会解释。


